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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12年 1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1、 開會時間：112年 1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2、 開會地點：12樓第二會議室 

3、 主席：詹區長天保                     記錄：林玉桂                                                  

4、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5、 主席致詞： 

6、 本月份提案討論/決議事項： 

新-1 
案號：1120101 提案單位：青山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移除廣州街 253巷 5之 2號前樹木，枝葉茂密、盤根錯節

影響周邊環境。 

 

主席裁示： 

1. 請建成地政事務所提供該樹座落之相關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予環保局，俾利辦理

後續事宜。 

2. 請環保局持續協助維護公共領域巡查及清理。 

權責機關答覆：環保局、建成地政事務所、公燈處  

◆ 最新辦理情形： 

環保局： 

本局業於 1/11辦理會勘。 

此地指定係私人土地，本局已多次協助里長維護周邊環境及清除堆積雜物，因係屬私人土地無法

進入維護，另開立舉發通知單必須待路樹所有全權人確定後，使得依法辦理，目前僅就該樹落葉

部份加強清理，以維護公共地區環境整潔。 

建成地政事務所： 
案址之榕樹經現場觀測，該址較偏向地號 0869-0000，現場由該所先行提供該地號所有權人之地

籍登記資料予環保局，但所有權人詳細身分證字號待本次會勘後，再予以補充；然舉發通知單涉

及個人私有財產之侵害，應待該所辦理鑑界， 確認路樹所有權人之歸屬，然後續後續鑑界之辦理

需先向該所長官報告再行決定。 

公燈處： 

經查案址樹木位於私有住宅區內，非本處依「臺北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轄管本市「道

路」綠帶及廣場上栽植樹木，另私有樹木須實際已發生有「危及公用道路」(不含建築基地內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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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基地內通路)之交通、人行等安全之情形，而有立即排除之必要者，方得依行政執行法協

助。 

青山里辦公處： 

同意地政人員所述，在地政機關辦理鑑界後，確認路樹所有權人之歸屬前不開立舉發通知單，地

政機關應盡速主導路樹完成鑑界之相關事宜；私有土地非環保局管轄範圍 但仍請環保局加強公眾

區域環境維護。 

7、 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 

1 

案號：1080802 提案單位：銘德里辦公處 

B 案由：本里內眾多經營蔬果批發生意之商家嚴重影響住宅區環境衛生

及安寧，請市府展現公權，依法處理。 

主席裁示： 

112年 2月份賡續聯合稽查，並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區公所： 

本所於 1/6辦理聯合稽查。 

市場處：本處將持續派員配合專案稽查。 

萬華分局：本分局於 112年 1月 12日派員前往複查，尚未見有紙箱堆放情形，仍針對堆放於人

行道有妨礙他人通行之棧板，業已張貼行為人不在場證明，續將依廢棄物清理法會同環保局清潔

隊清除，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都發局： 

1. 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列管清冊共

計 20件，本局自 109年 5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本局

裁處計有 16件，目前 5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2件尚未接獲態樣通報(編號 10、13，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4件

符合規定(編號 9、15、17、18)、6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4、11、12、

14、16、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樣(編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2. 本次里長提案「本府本里內眾多經營蔬果批發生意之商家嚴重影響住宅區環境衛生及安

寧，請市府展現公權，依法處理。」一節，業經本局與商業處研商，該處表示「有營業態

樣者，將通報都發局依權責卓處；無營業態樣者多做為倉庫使用，將詢問蔬果運至何處銷

售，據以審認其本業。」故後續倘經該處認有態樣並通報本局，即依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

配合查處。 

衛生局： 

截至 112年 1月 16日查核案內場所共計 165家次，現場食品衛生經初、複查尚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環保局： 

本隊就列管地點不定期於晨間派員巡查，本次列管巡查範圍已鮮少有工作完畢後遺留菜葉於路

面，多數店家於搬運作業完成後亦將殘餘物清理完畢、另部分商家有將包裝紙箱放置於騎樓，店

家表示該紙箱並非棄置物僅暫時放置，本隊已派員勸導在案，並告知避免影響他人通行及影響環

境整潔仍須每日工作完成後收納妥當，本案除配合區公所聯合稽查外，將主動不定時派員前往列

管巡查，以維環境整潔。 

商業局： 

當日聯合稽查計查察 6處場所（大門深鎖 1處、倉庫使用 5處），查察情形業已通報聯合稽查單位，

依權責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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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歷程摘要： 

區公所： 

110年 8月 31日：本所於 8/27辦理聯合稽查。110年 9月 27日：本所 9/28辦理聯合稽查。 

110年 10月 29日：本所 10/29辦理聯合稽查。 

110年 11月 26日：本所 11/24辦理聯合稽查。本案稽查成效良好，感謝各單位協助配合。 

111年 1月 25日：本所 1/21辦理聯合稽查。 

111年 2月 25日：本所 2/25辦理聯合稽查。 

111年 3月 25日：本所 4/1辦理聯合稽查。 

111年 4月 25日：本所 4/29辦理聯合稽查。 

111年 7月 22日：本所 7/22辦理聯合稽查。 

市場處： 

110年 6月 18日及 110年 7月 16日及 110年 10月 29日本處將持續派員配合專案稽查。 

111年 1月 25日：本處配合聯合稽查時，針對店家提供市場改建後空間使用宣導單和申請途

徑。 

萬華分局： 

110年 6月 24日電郵及 110年 7月 21日函覆、110年 9月 27日、110年 11月 26日、110年 12

月 25日：本分局持續配合加強巡邏。 

111年 1月 25日、111年 2月 25日：111年 1月 21日及 111年 2月 25日本分局配合相關單位

進行聯合稽查；另本分局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3月 25日：本分局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4月 25日：111年 4月 1日本分局配合相關單位進行聯合稽查；另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5月 27日：111年 4月 29日本局配合相關單位進行聯合稽查，另本局於 111年 5月 15日

及 17日派員前往複查現場，要求行為人立即清除道路障礙，本局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6月 29日：本分局於 111 年 6月 12、13及 20日派員前往複查，現場要求行為人立即清

除道路障礙，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7月 22日：本分局於 111 年 7月 12及 14日派員前往複查，現場要求行為人立即清除道

路障礙，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8月 26日：本分局已於 111 年 8月 17及 18日派員前往複查，現場要求行為人立即清除

道路障礙，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9月 26日：本分局於 111年 9月 9日派員前往複查，現場要求行為人立即清除道路障礙，

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 年 10 月 24 日：本分局於 111 年 10 月 3 日派員前往複查，現場要求行為人立即清除道路障

礙，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11月 26日：本分局於 111 年 11月 10日派員前往複查，現場要求行為人立即清除道路障

礙，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111年 12月 23日： 
本分局於 111年 12月 7日派員前往複查，尚未見有紙箱堆放情形，仍針對堆放於人行道有妨礙他人通行

之棧板，業已張貼行為人不在場證明，並依廢棄物清理法會同環保局清潔隊於 12月 12日清除，本分局將

持續加強巡邏取締。 

都發局： 

110年 6月 22日及 110年 7月 19日及 110年 10月 29日函覆業經本局與商業處研商，該處表示

「有營業態樣者，將通報都發局依權責卓處；無營業態樣者多做為倉庫使用，將詢問蔬果運至何

處銷售，據以審認其本業。」，故後續倘經該處認有態樣並通報本局，即依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

配合查處。 

111年 1月 25日：經本局依都市計畫法裁處後，目前 5件已搬遷、1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1件

市容會報同意解除列管、3件尚未接獲態樣通報(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6件

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及 4件待確認營業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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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與商業處研商，該處表示「有營業態樣者，將通報都發局依權責卓處；無營業態樣者多做為

倉庫使用，將詢問蔬果運至何處銷售，據以審認其本業。」，故後續倘經該處認有態樣並通報本

局，即依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配合查處。 

111年 4月 25日：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

新列管清冊共計 20件，本局自 109年 5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

遭本局裁處計有 16件，目前 5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1件市容會報同意解除列管(編號 16)、1件第 1階裁罰(編號 4)、2件尚未接獲態樣通報(編

號 10、13，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17、18)、4件

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11、12、14、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樣(編號 5、6，已函請

商業處確認)。 

111 年 5 月 27 日：經查市場處最新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 年 5 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

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本局裁處計有16件，目前5件已搬遷(編號1、2、3、8、20)、

1 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1 件市容會報同意解除列管(編號 16)、1 件第 1 階裁罰(編號

4)、2 件尚未接獲態樣通報(編號 10、13，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4 件符合規

定(編號 9、15、17、18)、4 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11、12、14、19)及 2 件待確

認營業態樣(編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111年 6月 29日：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

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 年 5 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

本局裁處計有 16件，目前 5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

1 件第 1 階裁罰(編號 4)、3 件尚未接獲態樣通報(編號 10、13、16，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

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17、18)、4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11、

12、14、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樣(編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111年 7月 22日：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

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 年 5 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

本局裁處計有 16件，目前 5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

1 件第 1 階裁罰(編號 4)、3 件尚未接獲態樣通報(編號 10、13、16，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

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17、18)、4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11、

12、14、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樣(編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111年 8月 26日：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

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 年 5 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

本局裁處計有 16件，目前 5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

2 件第 1 階裁罰(編號 4、19)、3 件尚未接獲態樣通報(編號 10、13、16，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

將依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17、18)、3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11、12、14)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樣(編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111年 9月 26日： 

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 年 5 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本局裁處計有 16

件，目前 5 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 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2 件尚未接獲態

樣通報(編號 10、13，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17、

18)、6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4、11、12、14、16、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樣(編

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111年 10月 24日： 

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 年 5 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本局裁處計有 16

件，目前 5 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 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2 件尚未接獲態

樣通報(編號 10、13，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17、

18)、6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4、11、12、14、16、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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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111年 11月 26日： 

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年 5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本局裁處計有 16

件，目前 5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2件尚未接獲態

樣通報(編號 10、13，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

17、18)、6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4、11、12、14、16、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

樣(編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111年 12月 23日： 

有關銘德里內之蔬果批發業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經查市場處最新列管清冊共計 20

件，本局自 109年 5月份起依商業處通報之營業態樣認屬違反土管規定，曾遭本局裁處計有 16

件，目前 5件已搬遷(編號 1、2、3、8、20)、1 件斷水電後已無營業(編號 7)、2件尚未接獲態

樣通報(編號 10、13，倘後續仍有違規情事，將依法續予裁處)、4件符合規定(編號 9、15、

17、18)、6件目前接獲稽查結果為大門深鎖(編號 4、11、12、14、16、19)及 2件待確認營業態

樣(編號 5、6，已函請商業處確認)。 

衛生局： 

110年 6月 21日及 110年 7月 22日函覆、110年 9月 27日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 

111年 1月 25日：本案稽查無發現積水容器將持續追蹤。 

111年 3月 25日：截至 111年 3月 21日查核內場所共計 138家次，現場食品衛生經初、複查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1年 4月 25日：截至 111年 4月 1日查核內場所共計 146家次，現場食品衛生經初、複查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1年 5月 27日：截至 111年 5月 23日查核內場所共計 146家次，現場衛生食品經初、複查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1年 6月 29日：截至 111 年 6 月 22 日查核內場所共計 152 家次，現場食品衛生經初、複查

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1 年 8 月 26 日：截至 111 年 7 月 22 日查核內場所共計 159 家次，現場食品衛生經初、複查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1 年 9 月 26 日：截至 111 年 9 月 20 日查核內場所共計 159 家次，現場食品衛生經初、複查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環保局： 

110年 7月 22日函覆配合相關單位進行聯合稽查，另不定時前往列管商家巡查取締。 

110年 10月 29日本局均配合聯合稽查，另於 9月 27日.10月 13日及 10月 18日因有民眾來電

反映有菜葉未及時清理，本隊至現場依違規樣態予以舉發核計 3張告發單，另本局每日不定期派

員前往稽查，現址已有所改善。 

110年 11月 26日： 

1. 本案於環河南路三段蔬菜商聯合稽查取締專案均配合相關局處於指定時間前往一同稽查於

110年 11月 19日本隊就環河南路三段 425號及 203號前業者子母車有菜葉掉落路面未清理

均依法告發。 

2. 本隊除配合聯合稽查外將持續不定時派員前往如發現髒亂且未清理有影響環境衛生者均持續

舉發直至改善完畢為止。 

110年 12月 25日： 

110 年 12 月 11 日上午派員前往稽查，發現案址處有民眾違規將家戶垃圾堆放於該處，已當場開

單告發，本案仍持續配合相關單位聯合稽查及不定時派員巡查以維環境整潔。 

111年 1月 25日： 

1. 本案於 111年 1月 17日晨間派員前往，發現案址有攤商污染路面（菜葉），已於同日開立舉

發通知單，並責請立即清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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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隊持續配合專案稽查，直至完全改善為止。 

111年 2月 25日： 

本案於 111年 2月 11日晨間派員前往，發現案址有攤商污染路面（菜葉），因尚未營業完畢故當

場勸導責請立即清理完畢，另 2月 10日下午 16時 25分發現有民眾提早將垃圾落地，已當場開

立告發單共計 3件，本隊仍會持續列管不定時派員稽查並配合區公所聯合稽查以維環境整潔。 

111年 3月 25日： 

本隊配合區公所主導聯合稽查業於 111年 2月 25日晨間配合環境稽查業務，經查案址攤商中原

環河南路 3段 205號菜商現已停業，餘重點稽查 7家現場亦無髒亂及菜葉殘餘物，惟仍有少數民

眾將垃圾包棄置周遭本隊 2月期間已告發計有 8件在案，仍持續配合會議指示辦理專案稽查，以

維環境整潔。 

111年 4月 25日： 

本案於 111年 4月 1日晨間配合區公所聯合稽查專案派員前往,發現案址有一家攤商有菜葉尚存

於人行道上，故同仁當場勸導改善並立即清理完畢，另 3月 18日下午 17時 00分發現有民眾於

案址處將提垃圾落地，已當場開立告發單共計 1件，本隊仍會持續列管不定時派員稽查並配合區

公所聯合稽查以維環境整潔。 

另依區長指示環河南路三段販售牛肉店家屢次於路邊解凍牛肉造成有些微血水流出,本隊已於

111年 3月 28 日、4月 2日前往抽查現場已有所改善,本隊仍持續配合會議指示辦理專案稽查，

以維環境整潔。 

111年 5月 27日：本局於 111年 5月上旬持續辦理專案稽查並不定期派員取締，以維護環境整

潔；5月下旬因應疫情不斷攀升，為減少人與人的接觸，先行暫停派員取締業務，俟疫情趨緩，

後再行恢復稽查。本局將派專人拜訪里長針對設置移動式監視器進行協商。 

111年 6月 29日： 

本隊依據上次會議紀錄提出環河南路 3段 209號牛肉店有於晨間剁牛肉並將肉渣及血水排入側溝

本隊業於 111年 6月 12日晨間 5時及 16日夜艦前往發現有殘餘物置放於騎樓並有少量肉屑本隊

已當場舉發並於 6月 17及 18日再次前往複查現場已改善，已無汙染路面情形，現案址處已架設

移動攝影並將本案辦理情形轉知里長、本案除配合公所聯合稽查外並將不定時派員前往，以維環

境整潔。 

111年 7月 22日：本隊業於 7月 15日晨間派巡查同仁前往案址周遭巡查，部分業者仍於作業中

有將菜葉擺落路面情形，本隊已當場勸導並要求立即改善完畢，另前次會議所提及環河南路三段

牛肉加工店環境稽查一節，本隊已於前案址處架設移動錄影器，現牛肉鋪業者暫能將前方路面維

持乾淨，現暫無汙染情事發生、本案除配合區公所聯合稽查外並將不定時派員前往巡查，以維環

境整潔。 

111年 8月 26日：本局業於 8月 10日及 11日晨間派巡查同仁前往案址周遭巡查，本次列管商

家(攤商)已無遺留菜葉於路面，並於作業完成後立即將殘餘物清理完畢，另查仍有少數民眾未依

規定將垃圾棄置於該處，均已開單告發共計 2件在案，本案除配合區公所聯合稽查外，將不定時

派員前往列管巡查，以維環境整潔。 

111年 10月 24日： 

本隊 9月 13日及 25日均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業者作業情形，現已無遺留菜葉於 

路面，均有所改善，惟仍有部份民眾會將垃圾包棄置於幾處轉彎角，均依法舉發本隊仍會持續 

加強列管案址環境不定期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111年 11月 26日： 

本隊 10月 9日及 19日均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業者作業情形，現已無遺留菜葉於路

面，先前提報牛肉商已無將肉品擺放路面產生血水，現場經年來已大幅度所改善，惟仍有部分民

眾會將紙箱或資源回收物品擺放於巷弄轉角處，已依法舉發 2件及強制清除，本隊仍會持續加強

列管案址環境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商業處： 

110年 6月 22日 110年 7月 23日函覆本處後續將持續派員配合專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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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月 25日：本案稽查 2戶列管派查，4家作業完畢，現場設備作為倉庫使用。 

111年 5月 27日：本處 4月 29日配合聯合稽查，有 3家大門深鎖，有 2家作為倉庫使用。另環

河南路 3段 207號年肉店及 211號鴨肉店目前是派查中。 

111年 7月 22日：當日聯合稽查計查察 8處場所（已搬遷 1處、大門深鎖 2處、倉庫使用 3處、經

營農產品零售業 2處），查察情形業已通報聯合稽查單位，依權責卓處。 

銘德里辦公處： 

110年 8月 31日：謝謝各單位的努力，持續改善中。針對環河南路一小部分再協助加強稽查。請

9月份再辦理 1次聯合稽查。 

110年 9月 27日謝謝各單位的努力協助稽查。仍請持續稽查。 

110年 12月 25日：再一次謝謝各單位的努力協助稽查，改善良多。仍請繼續列管持續稽查。 

111年 1月 25日：謝謝各單位的稽查，環境衛生改善良多，里民反應清潔有感。針對環河南路 3

段一帶，特別感謝清潔隊。 

111年 2月 25日：請針對環河南路 3段路段加強取締，不因人行道更新影響周邊的環境衛生，

枉費聯合稽查過去的努力。 

111年 5月 27日： 

謝謝各單位正值疫情期間仍努力稽查。 

環河南路 3段牛肉店，每周一、三、四、五、六 5天工作時間為晚上 9點開始至凌晨 5點，業者

將牛肉血水排入水溝形成溝壁一層牛肉油脂，碎肉也引來老鼠吃食。尤其半夜剁牛肉，發生巨大

的聲響，影響附近居民夜晚安寧。菜商洗菜菜葉殘餘物排入水溝，造成周遭環境衛生。要珍惜馬

路及水溝更新及稽查成果。 

111年 6月 29日： 

謝謝各單位的稽查，環境衛生改善良多，里民反應清潔有感。 

請稽查環河南路 3段 215號及 221號商家。 

111年 11月 26日： 

謝謝各單位 3年多來的協助稽查，環境衛生改善良多，里民反應清潔有感。 

請稽查環河南路 3段 205號商家營業紙箱隨意放置人行道上。 

 

2 

案號：1110113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B 
案由：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 

主席裁示： 

   請新工處依期程辦理，並於 2月份拜訪里長說明歷次辦理情形。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 

有關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250巷（華江國小）北側人行道鋪面更新，本處將在 112年 9月底前完

工。 

水利處： 

本案無本處應辦事項，後續已由新工處錄案辦理，建請解除本處列管。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1年 1月 25日：本處業已先行拜會里長。 

111年 2月 25日：本處已於 2/23辦理會勘。本處將請建管處變更圖資後由新工處接管，再進行人

行道更新的工程。建議學校校樹變更樹種，避免樹木竄根，破壞人行道鋪面。 

111年 3月 25日、111年 4月 25日、111年 5月 27日、111年 6月 29日：本處已錄案，預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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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前完成。 

111年 7月 23日：本處已錄案，預計 111年 11月前完成。 

111年 8月 26日：本處已錄案，預計 111年 11月前完成。 

111年 9月 26日：本案本處將於 111年 10月上旬辦理設計前會勘，10月底預計納入後續人行道

改善計畫辦理鋪面更新事宜。 

111年 10月 24日： 

有關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250巷（華江國小）北側人行道鋪面更新，已於 111年 10月 5日辦理現

場會勘，經校長和里長研議後考量學童上下學通行安全，將改在 112年 9月底前完工。 

111年 11月 26日： 

有關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250巷（華江國小）北側人行道鋪面更新，經校長和里長研議後考量學

童上下學通行安全，將改在 112年 9月底前完工。 

華江里辦公處: 

111 年 2 月 25 日：請新工處說明工程期程，里辦公處可協助公告因人行道更新附近行人、學生應

注意安全通行事宜。另本案校樹變更樹種應是較長治久安的辦法。 

公燈處: 

111年 3月 25日：本處已於 3/16辦理會勘。經與會單位勘查，該處花臺崩裂難以修繕，且影響

通行安全，惟無遮簷人行道內樹木仍屬校方校區地權內，屬於校方財產，本處僅協助修剪、病蟲

害防治等例行性維護，故請校方自行評估更換樹種可行性，若須更換樹種，請依「臺北市樹木申

請移植及移除作業要點」及「本府各機關辦理樹木移植及移除作業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華江國小： 

111 年 4 月 25 日：學校如需對校樹進行移植或移除，需檢具計畫並檢附相關照片報請教育局核准

後，必要時得會勘及酌予補助經費，另應再送樹木管理機關及公園處會同審查通過，始得施作。

本校刻正辦理中。 

111 年 5 月 27 日：本校配合新工處 111 年 10 月施作華江國小人行道。本案文化局 5 月 17 日業函

復華江國小說明在 28 弄邊 1 顆校樹為保護樹，再來本校會發文至農業試驗所及新工處，邀集於 6

月 6日辦理會勘，判定哪些校樹適合移植或移除，再據以做後續辦理。 

111年 6月 29日： 

1. 經 6月 6日會勘會議討論後決議：28弄巷道有 3棵榕樹有公共危險之虞，本校將配合 28弄

樹木移除作業，請新工處接續協助完成環河南路二段 250巷 28弄和 250巷的人行道更新(L

型)。會勘紀錄已於 6/15發給各單位。 

2. 依市府樹木移除作業流程，本校目前已完成邀請專業人士評估作業，後續要進行移除說明

會，感謝楊里長已於網站公告移除樹木事宜，於 6月 28日前彙整里民意見，俾後續辦理作

業。 

3. 本校移樹案涉及經費和繁瑣的行政流程先暫緩施作，請同意解除列管。後續由新工處與里長

確認人行道的施工區段。 

水利處： 

111年 9月 26日：本案無本處應辦事項，後續已由新工處錄案辦理，並預計於 111年 11月前完

成，故本案建請解除本處列管。 

111年 10月 24日、111年 11月 26日、111年 12月 23日：本案無本處應辦事項，後續已由新工

處錄案辦理，故本案建請解除本處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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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號：1110703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B 
案由：華江狗活動區部分區域有高低落差及草地維護。 

主席裁示： 

   請水利處依期程辦理，並於 2月份拜訪里長說明歷次辦理情形。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水利處： 

本案有關狗活動區人行步道，本處已納入 112年度工程施作，預定 112年 6月底前竣工。 

◆ 案件歷程摘要： 

動保處： 

111年 7月 22日： 

1. 本處針對大犬活動區內部高低落差整平作業，業已於 111年 7月 15日前完成。 

2. 有關停車場通往狗活動區之人行步道，因狗活動區圍籬範圍外權管單位係屬水利處，會後副

知水利處評估設置。 

水利處： 

111年 7月 22日：本處將於 8月 5日前邀集動保處、停管處及華江里辦辦理現場會勘。 

111年 8月 26日：本案狗活動區人行步道，本處預計 112年 6月底竣工。 

111 年 9月 26 日、111年 10 月 24 日、111 年 11 月 26 日、111 年 12月 23 日：本案有關狗活動區

人行步道，本處已納入 112年度工程施作，預定 112年 6月底前竣工。 

 

4 
案號：1110704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B 
案由：華江親子公園增設遮陽區及遊戲區欄杆增設防撞護條。 

主席裁示： 

   請水利處依期程辦理，並於 2月份拜訪里長說明歷次辦理情形。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水利處： 

本案遊戲區防撞護條，本處已於 111年 7月底完成；有關遮陽部分，本處依公園處核定移植計畫

辦理，目前移樹作業已移植完成，另華江親子公園設置遮陽棚，則預計 112年 6月底前完成。 

◆ 案件歷程摘要： 

水利處： 

111年 7月 22日： 

1. 旨揭遮陽區增設案，本處預計 111年 10月底前移植完成喬木 5棵，置於現場座椅區旁，並配

合鄰近自行車牽引道及華江陸橋橋下空間，以供民眾休憩遮蔭。 

2. 另有關遊戲區防撞護條,本處預計 111年 7月底完成防護措施。 

111年 8月 26日：本處業於 111年 7月底完成遊戲區防撞護條措施。另遮陽區增設案，本處預計

111年 10月底前完成喬木移植。 

111年 9月 26日：有關遮陽部分，依公園處核定移植計畫辦理，為確保移植喬木之保活率，預計

111年 11月底前移植完成。本處同意於華江親子公園設置遮陽棚，預計 112年 6月底辦理完畢。 

111年 10月 24日、111年 11月 26日、111年 12月 23日：有關遮陽部分，本處依公園處核定移

植計畫辦理，目前移樹作業已於 111年 9月 29日開始，預計 111年 11月底前移植完成，另華江

親子公園設置遮陽棚，則預計 112年 6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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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號：1110705 提案單位：和德里辦公處 

B 
案由：興義區民活動中心後面公園周邊環境衛生、公安及治安維護問題。 

主席裁示： 

1. 請各權責單位對案址持續巡查。 

2. 本案持續追蹤列管。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社會局： 

1.興義活動中心的社區派工於 11月初到職擔任清潔員。 

2.10/25里幹事通報有街友在該處喝酒，社福中心中心隨即前往查訪，確認被通報對象為福民平宅 

住戶，非街友。10/25後迄今未再接到通報。 

3.11、12月工巡視 4次，均未見街友，社區派工吳先生目前工作狀況良好。 

4.112年 1月尚無通報，本中心多次聯繫洪天化里長，里長滿意派工表現。 

教育局： 

12/15 07:15、12/20 07:20、12/26 07:25、12/28 07:30、01/10 07:35、01/12 07:25以上巡查

狀況均良好。 

萬華分局： 

本分局於 112 年 1 月多次派員便服探訪，尚未發現公安或治安維護問題；惟仍持續責請偵查隊刑

責區及轄區西園派出所及加強巡查及探訪。 

◆ 案件歷程摘要： 

社會局： 

111年 7月 22日： 

1. 社會局街友生活重建方案可支援社區派工清潔人員協助興義活動中心週遭清潔，含清掃落葉

及其他和德里長交辦事項。 

2. 西園路派出所經查該址僅於 3/20遭報案酒醉路倒一案。另滋事部分僅有 110年 2月 19日發

生傷害一案，未來警方會加強巡視。 

3. 社會局目前尚未接獲該址遊民通報案件，社會局萬華社福中心會將該址列為夜間巡查點。 

111年 8月 26日： 

1. 7-8月陸續派街友派工到和德里擔任興義活動中心清潔人員，但目前派工剛離職尚需補人。 

2. 7、8月份夜間(21:00～23:00)巡訪 4次，日間巡訪 2次(14:00～16:00)未曾發現街友。 

3. 7、8月份未接獲和德里內(含興義區民活動中心)有街友案件通報。 

111年 9月 26日： 

1.7、8、9月陸續派街友派工到和德里任興義活動中心清潔人員，但目前派工剛離職尚需補人。 

2.7、8、9月份夜間(21:00～23:00)巡訪 6次，日間巡訪 2次(14:00～16:00)未曾發現街友。 
3.7、8、9月份未接獲和德里內(含興義區民活動中心)有街友案件通報。 

111年 10月 24日： 

1. 7、8、9月陸續派街友派工到和德里任興義活動中心清潔人員，但目前派工剛離職尚需補

人。 

2. 7、8、9、10月份夜間(21:00～23:00)巡訪 8次，日間巡訪 4次(14:00～16:00)未曾發現街

友。 

3. 7、8、9、10月份未接獲和德里內(含興義區民活動中心)有街友案件通報。 

111年 11月 26日： 

1. 興義活動中心的社區派工於 11月初到職擔任清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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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5里幹事通報有街友在該處喝酒，社福中心中心隨即前往查訪，確認被通報對象為福民

平宅住戶，非街友。10/25後迄今未再接到通報。 

111年 12月 23日： 

1. 興義活動中心的社區派工於 11月初到職擔任清潔員。 

2. 10/25里幹事通報有街友在該處喝酒，社福中心中心隨即前往查訪，確認被通報對象為福民

平宅住戶，非街友。10/25後迄今未再接到通報。 

3. 11、12月工巡視 4次，均未見街友，社區派工吳先生目前工作狀況良好。 

教育局： 

111年 7月 22日： 

1. 經詢雙園國中平日對於該處(興義街 25號)納入校園周邊巡邏點，最近 1次巡邏日期為 111年

6月 30日，狀況良好，未有學生聚集。 

2. 本局已請本市校外會第一分會(中正、萬華區)將該處納入校外巡查熱點，於平日 16至 18時

偕同警方共同前往巡查。 

111年 8月 26日： 

1. 本市校外會第一分會已於 111年 7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4時許，派員前往貴行政區興義區民

活動中心後方公園巡視，狀況良好。 

2. 該處除請雙園國中加強周邊巡邏外，另請本市校外會第一分會賡續納入校外聯巡路線。 

111年 9月 26日： 

本局協請雙園國中平日上、放學加強興義區民活動中心後面公園巡邏工作，8/30至 9/19執行校

外巡查狀況良好，無人逗留。 

8/30 16:20、9/02 07:15、9/05 07:10、9/06 16:55、9/08 16:20、9/13 16:30、9/15 07:15、 

9/19 07:35巡查狀況良好，無人逗留。 

111年 10月 24日： 

雙園國中前往興義區民活動中心後面公園巡查紀錄：  

09/21 07:15、09/22 07:10、09/27 07:10、09/28 07:15、09/30 07:30 、10/03 07:15、10/05 

07:15、10/11 07:35、10/12 07:20 以上皆巡查狀況良好，無人逗留。 

111年 11月 26日： 

10/14 07:15、10/17 07:20、10/19 07:20、10/20 07:25、10/24 07:40、10/26 07:15、 

10/31 07:15、11/01 07:35、11/03 07:20 、11/09 07:20、11/11 07:20 、巡查狀況良好，無人

逗留。 

11/14 07:20 巡查遭遇巡邏員警，狀況良好，無人逗留 

11/16 17:20 遭萬華國中通報附近有人群聚，巡查後證實為其他場域 

111年 12月 23日： 

11/17 07:20、11/21 07:20、11/22 07:25、11/24 16:20、11/29 07:25、11/30 07:25、 

12/02 07:30、12/07 16:15、12/08 07:20、12/12 07:25、12/13 07:35 巡查狀況良好，均無人

逗留。 

萬華分局： 

111年 7月 22日： 

經查 110報案系統，111年上半年度尚未有報案該處遊民聚集之案件，惟本分局仍將請轄區西園

派出所及偵查隊刑責區持續加強巡查、查訪及約制。 

111年 8月 26日： 

本案雖經本分局多次派員便服探訪尚未見有街友駐足及學生滋事情事；惟仍持續責請偵查隊刑責

區及轄區西園派出所加強巡查、探訪及約制。 

111年 9月 26日： 

經查 110 報案系統，該處尚未有民眾報案街友駐足或學生群聚滋事情事，另經本分局多次派員便

服探訪亦未發現上情；惟仍持續責請西園派出所及偵查隊刑責區加強巡查、探訪及約制。 

111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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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局於 10月多次派員便服探訪，尚未發現公安或治安維護問題；惟仍持續責請偵查隊刑責區及

西園派出所及加強巡查及探訪。 

111年 11月 26日： 

本分局於 11月多次派員便服探訪，尚未發現公安或治安維護問題；惟仍持續責請偵查隊刑責區及

西園派出所及加強巡查及探訪。 

111年 12月 23日： 

本分局於 111 年 12 月多次派員便服探訪，尚未發現公安或治安維護問題，仍持續責請偵查隊刑責

區及西園派出所及加強巡查及探訪。 

 

6 
案號：1110706 提案單位：青山里辦公處 

B 
案由：和平西路及環河南路交叉路口人行道和騎樓高低路面落差。 

主席裁示： 

請新工處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 

有關昆明清潔隊騎樓斜坡道改善及人行道鋪面調降一事，本處預計 112年 3月份進場施工，112年

4月底完工。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1年 8月 26日：本處已於 8月 16日向里長報告將既有的斜坡道整修成符合無障礙設施規定，

人行道降低高度後再做一個階梯的施工工法並取得共識，將再提設計圖進一步說明。 

111年 9月 26日：本案本處於 111年 9月 30日辦理設計前會勘，10月底納入後續人行道改善計

畫辦理既有無障礙斜坡道更新及增設階梯規劃設計事宜。 

本案本處已於 111年 10月 3日辦理設計前會勘，10月底納入後續人行道改善計畫辦理既有無障

礙斜坡道更新及增設階梯規劃設計事宜。 

111年 10月 24日：本案本處已於 111年 10月 3日辦理設計前會勘，10月底納入後續人行道改善

計畫辦理既有無障礙斜坡道更新及增設階梯規劃設計事宜。 

111年 11月 26日： 

本案本處已於 111年 11月 28日辦理會勘。經會勘本處與里長達成共識如下： 

1. 案址鄰電梯側人行道與騎樓間既有斜坡道將依據無障礙斜坡道相關規定改善。 

2. 案址路段人行道鋪面高程(含路緣石)依據現場高程分別調降 5～7公分。 

3. 案址路段既有穿越人行道鋪面下方之台電及中華電信管線須配合人行道鋪面改善一併調降

或遷移。 

4. 俟案址路段人行道鋪面鋪設完成後，於人行道鋪面鄰近騎樓側及屋柱標示＂注意階梯＂警

語。 

5. 案址騎樓內既有排水管進水口(3處)設置落水頭。 

111年 12月 23日： 

有關昆明清潔隊騎樓斜坡道改善及人行道鋪面調降一事，本案本處已辦理規劃設計中，俟台電及

台灣光纖電纜調降案址人行道鋪面下方管線後，本處即進場施工。預計 112 年 3 月份進場施工，

112年 4月底完工。 

地政局： 

111年 8月 26日：案址位於萬華華江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機關用地，該人行道/騎樓整平工程

尚符合平均地權基金補助項目，得由權責機關申請基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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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案號：1110901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B 
案由：環河南路 2段 278號前分隔島綠美化。 

主席裁示： 

請新工處依期程辦理，並於 2月份拜訪里長說明歷次辦理情形。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 

有關環河南路二段西側槽化島人行道更新工務，本處業已納入 112年施工。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1年 9月 26日：本案本處已於 111年 9月 8日辦理設計前會勘，已納入後續人行道改善計畫辦

理鋪面更新事宜，屆時配合公燈處植栽帶改善一併更新。預計 112年 6月完成施工。 

111年 10月 24日、11月 30日：有關環河南路二段西側槽化島人行道更新工務，里長同意納入

112年施工。 

111年 12月 23日： 

有關環河南路二段西側槽化島人行道更新工務，里長同意納入 112年 6月底施工。 

公園處： 

111年 9月 26日：本案於 9月 8日由新工處辦理會勘，本處後續將配合人行道鋪面更新時協助斷

根，並於鋪面更新完成後，更換藝術裝置周遭灌木。 

111年 9月 26日：台電公司：本案會配合分隔島竣工後變電設備綠美化彩繪事宜。 

111年 9月 26日：交工處：本處權管號誌桿及號誌桿會配合施工前會勘。 

台電： 

本案變電設備綠美化彩繪事宜，業已 11月 11日粉刷彩繪完竣。建請解除列管。 

中華電信： 

本案中華電信電信箱彩繪，業已 10月 27日粉刷彩繪完竣。建請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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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110902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A 
案由：稽查及清理長順街 107巷犬隻便溺。 

主席裁示： 

請環保局持續清掃及巡查。本案依里長意見解除列管。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環保局： 

本局已責成萬華區清潔隊要求負責該處掃路同仁增加清掃次數，該隊管理幹部持續加強該區域環

境巡查頻率，遏止民眾污染環境行為，另於 112年 1月 16、17派員稽查未發現狗便污染情事。 

◆ 案件歷程摘要： 

環保局： 

111年 10月 24日： 

1. 本局於 111年 10月 3日邀集動保處、華江里辦公處辦理現場會勘。 

2. 查時未發現有民眾疏縱犬隻隨地便溺行為，本局已責成萬華區清潔隊要求負責該處掃路同仁

增加清掃次數，持續加強該區域環境巡查頻率，遏止民眾污染環境行為，另於 111年 10月 4

日派員站崗稽查未發現狗便污染情事。 

111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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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已責成萬華區清潔隊要求負責該處掃路同仁增加清掃頻率，持續加強該區域環境稽查，另於

111年 11月 21、22日派員巡查未發現狗便污染等情事。 

111年 12月 23日： 

本局萬華區清潔隊於 11 月 29 日起下午派員加強清掃，並持續加強稽查犬隻隨地便溺，另於 12 

月 21、22日未發現飼主任意疏縱犬隻隨地便溺污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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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111001 提案單位：福星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更換開封街二段(昆明街至西寧南路段)福星社宅前樹

種。 

主席裁示： 

請都發局依會勘紀錄辦理，並於更換樹種前與里長溝通說明。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都發局： 

本案刻正辦理移樹作業中，已於 112年 1月 9日與專家學者召開現場會勘，後續依規定辦理相關

事宜。 

◆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 

111年 10月 24日： 

1. 經與會單位現場勘查及參照地政圖資，樹木種植於福星段一小段 240地號，屬於 都發局權管

住宅區用地，非公園處依「臺北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權管之本市「道路用地」內綠

帶及廣場上栽植樹木。 

2. 後續請都發局逕行評估，若仍有更換樹種需求，請依「本府各機關辦理樹木移 植及移除作業

標準作業流程」及「臺北市樹木申請移植及移除作業要點」辦理。 

都發局： 

111年 11月 26日： 

依本府各機關辦理樹木移植及除作業標準流程刻正辦理評估中，預估於 111年 12月初邀各單位辦

理會勘。 

111年 12月 23日： 

本案刻正辦理移樹 SOP 標準作業中，原定於 111年 12月 22日與里長及專家學者召開基地南側非

受保護樹木檢討會勘。因專家學者因故不克出席，將改至 112年 1月 9日再辦理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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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111002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A 
案由：建請加強稽查長順街 107巷蔬果批發商家噪音汙染。 

主席裁示： 

倘若經 110接獲民眾陳情噪音違規情事，請萬華分局調派華江派出所，依法查處。

本案依里長意見解除列管。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環保局： 

查時未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之情事。建請陳情人可於噪音發生時，立即致電 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

通報，會同稽查人員於生活起居地點量測，以利釐清噪音對陳情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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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分局： 

本分局華江派出所已於 112 年 1月 10日派員前往稽查；惟尚未發現有相關違規情事，仍責由轄區華江派

出所不定時前往稽查，倘發現有相關違規情事，將依法查處。 

◆ 案件歷程摘要： 

環保局： 

111年 10月 24日： 

1. 本局於 111年 10月 18日邀集本府都發局、衛生局、商業處、萬華警分局、環保稽查大隊、

華江里辦公處辦理現場會勘。 

2. 有關噪音部分，本局環保稽查大隊於 111年 10月 13日主動稽查，查時未有違反噪音管制法

之情事。建請陳情人可於噪音發生時，立即致電 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通報，會同稽查人員

於生活起居地點量測，以利釐清噪音對陳情人之影響。 

3. 該公司位於住宅區，建請本府權責機關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續處。 

111年 11月 26日： 

1. 環保稽查大隊於 111年 11月 19日 4時 5分派員前往稽查查時作業中，於周界外檢測均能音

量 70.4分貝，背景音量 70.0分貝，因兩者相差三分貝，未違反噪音管制法規定。 

2. 環保稽查大隊於 111年 11月 20日 4時 40分派員前往稽查查時作業中，於周界外檢測均能音

量 77.8，背景音量 76.1，兩者相差 3分貝內，未違反噪音管制法之規定。 

111年 12月 23日： 

本環保稽查大隊復於 12月 22日 4時 51分派員前往稽查，查時一般作業中，於周界外檢測均能音

量 68.3分貝，背景音量 68.2分貝，兩者相差 3分貝內，未違反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 

因噪音污染屬感覺性公害，其受影響程度隨距噪音源之距離及個人之主觀感受有所不同，本案建

請陳情人於噪音發生時，立即致電 1999通報，會同稽查人員於受影響生活起居地點量測，本局即

配合前往陳情人所指定之合適地點進行噪音檢測作業，以利有效反映陳情人受影響之程度。 

萬華分局： 

111年 10月 24日：本分局於 111年 10月 13日派員前往查察，未發現有噪音情事，勸告現場商

家勿有噪音擾鄰情事，將持續加強巡邏查察。 

111年 11月 26日：本分局於 111年 11月 7日派員前往查察，尚未發現有噪音情事，勸告現場商

家勿有噪音擾鄰情事，另有關交通違規於 11月 7日派員依規定舉發，將持續加強巡邏查察。 

111年 12月 23日： 

本分局於 111 年 12月 9日派員前往稽查，惟未發現有相關違規情事，本分局已責由轄區華江派

出所不定時前往稽查，倘發現有相關違規情事將依法查處。 

 

11 
案號：1111003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A 
案由：建請加強稽查環河南路二段肉品加工業者噪音及環境汙染。 

主席裁示： 

請環保局研議協助商家維護地面清潔。本案依里長意見解除列管。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環保局： 

本局業於 12月 29日辦理聯合稽查。 

查時未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之情事。建請陳情人可於噪音發生時，立即致電 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

通報，會同稽查人員於生活起居地點量測，以利釐清噪音對陳情人之影響。 

◆ 案件歷程摘要： 

環保局： 

111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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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局於 111年 10月 18日邀集本府都發局、衛生局、商業處、衛工處、萬華警分局、環保稽

查大隊、華江里辦公處辦理現場會勘。 

2. 有關噪音部分，本局環保稽查大隊稽查情形如下： 

環河南路 2段 286號 1樓，營業登記：志銘獸肉商行，自 111年 1月 6日迄今，主動稽查 2 

次。 

環河南路 2段 288號 1樓，營業登記：順發商行，自 111年 1月 2日迄今，接獲民眾陳情 9

件次，主動稽查 2次，共計 11次。 

環河南路 2段 294號 1樓，營業登記：元明獸肉號，自 111年 9月 6日迄今，主動稽查 3 

次。 

環河南路 2段 296號 1樓，營業登記：德興牛肉店，自 111年 9月 6日迄今，主動稽查 3 

次。 

3. 查時未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之情事。建請陳情人可於噪音發生時，立即致電 1999臺北市民當家

熱線通報，會同稽查人員於生活起居地點量測，以利釐清噪音對陳情人之影響。 

4. 該公司位於住宅區，建請本府權責機關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續處。 

111年 11月 26日：本局依主席裁示於 111年 11月 24日辦理第 1次聯合稽查。 

111年 12月 23日： 

環河南路 2段 288號 1樓（順發商行）主要自 111年 1月起至 2月接獲民眾陳情 8件次，經稽查

請其管控作業音量後，後續 9月迄今僅陳情 1件次，為查時皆未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之規定。 

另本局環保稽查大隊復於 111年 12月 22日 5時 4分派員前往稽查，查時未發現有噪音情事，已

再次勸導業者注意音量控管避免擾鄰。本局將於 12月 31日前辦理聯合稽查。 

萬華分局： 

111年 10月 24日： 

本分局於 111年 10月 13日派員前往查察，未發現有噪音情事，勸告現場商家勿有噪音擾鄰情

事，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查察。 

111年 11月 26日： 

本分局於 111年 11月 6日派員前往查察，未發現有噪音情事，勸告現場商家勿有噪音擾鄰情事，

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巡邏查察。 

 

12 
案號：1111201 提案單位：興德里辦公處 

B 案由：請加強稽查萬大路 423 巷 28 弄與萬大路 493 巷交叉口舊衣回

收箱旁的髒亂點。 

主席裁示： 

   請環保局賡續稽查及取締。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環保局： 

經本局於 1月 2日起，每日不定時派員前往埋伏取締稽查，目前已告發 11件違規棄置垃圾包在

案，另有部分民眾騎機車至案址丟棄後隨即駛離，目前正在調看監視器影像請行為人到案說明，

屆時亦將依法告發。本案將賡續稽查取締直至改善為止。 

◆ 案件歷程摘要： 

111年 12月 23日： 

環保局： 

本局已列為重點稽查取締區域，除於 111年 12月 12日請業者將舊依回收箱移除外，並自當日起

派巡查員前往稽查取締告發 16件違規棄置垃圾包在案，本案將賡續稽查取締，直至環境改善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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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案號：1111202 提案單位：興德里辦公處 

B 案由：請加強稽查萬大路 493巷 54號店家，於住宅區內每日凌晨 3-

7點從事交菜配貨工作，占用馬路及妨礙社區安寧。 

主席裁示：      

1. 請萬華分局及環保局就案址加強巡查違規取締。 

2. 請都發局持續追蹤行政指導後續的改善情形，並依權責卓處。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環保局： 

本案已於 112年 1月 5日及 9日派員前往案址稽查，勸導業者維護環境衛生，將持續前往查，如

有汙染地面狀況，將依廢清法告發。 

商業處： 

本處於 112年 1月 6日派員訪視，查該址為永豐生鮮 蔬菜行（統一編號：37899478）所營，已辦

妥商業登記（登記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1段 52之 1號 2樓），符合商業法令之規定，訪視

時，該商業負責人表示，蔬果自產地批來後於現場整理後售予餐廳、飯店等，爰依經濟部 99 年 9

月 3日經商字第 09900644130號函釋批發業與零售業之認定標準，該商業應屬經營批發業務，至

是否違反法令規定，請都發局依權責卓處。 

萬華分局： 

本分局東園街派出所已於 112 年 1月 5日派員前往稽查，對店家製作查訪及勸告書，告誡店家勿

製作噪音影響附件鄰居安寧；另針對占用馬路部分製作交通違規勸導，已於 112年 1月 12日派員

前往複查，勸導店家並責令清除路面障礙，尚未發現其他違規情事；惟本分局仍將持續加強巡邏

取締，另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不定時前往稽查，倘發現有相關違規情事將依法查處。 

都發局： 

本局業已依相關規定，函發使用人行政指導在案。 

◆ 案件歷程摘要： 

111年 12月 23日： 

環保局： 

本局將派稽查員就案址加強勸導業者維護環境衛生，避免受罰。 

商業處： 

就照片檢視案址應作為倉庫用途，再整貨後出售他地。現場實況尚待了解。 

萬華分局： 

本分局將就案址持續加強巡邏查察。 

 

8、 臨時動議： 

9、 主席裁（指）示及結論： 

10、 散會（上午 11 時 05分） 


